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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

需要，公司拟接受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新兴际华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控股”）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民币 3.5 亿元，借款期

限自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止，在上述借款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资金使用费为 6.00%/

年。本次借款的资金主要用于海南海药主营业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公司董

事长潘达忠先生担任医药控股副董事长，公司董事蔡浩杰先生在医药控股之控股

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公司董

事赵月祥先生在医药控股任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构成关联关系，潘达忠先生、蔡浩杰先生、赵月祥先生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接受

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AW798M 

成立时间：2018年 03 月 1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程爱民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号楼 31层 01单元 

主要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药品、药用原料及辅料、食品添加剂、

医疗器械研究；销售医疗器械Ⅰ、Ⅱ类、日用品、化妆品；健康管理咨询（须经

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批发药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食品；互联网信息服

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药品、销售食品、第三类医疗

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医药控股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100% 

医药控股最近一年一期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0 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740,765,609.77 12,424,926,789.87 

负债总额 8,272,464,077.66 7,828,841,180.5 

净资产 4,468,301,532.11 4,596,085,609.37 

 2020 年 1-12月（未经审计） 2021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02,566,463.66 568,279,733.29 

利润总额 -539,116,711.31 -169,976,985.65 

净利润 -515,640,246.11 -176,164,092.79 

经查证，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借款人):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借人):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4886832508718


第一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协议下的借款，甲方只能用于经营所用的

资金。 

第二条  协议项下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叁亿伍仟万元整 (小

写)350,000,000 元。该最高借款限额可由借款人一次或多次申请;出借人有权根据

借款人的申请借款条件和出借人的经营状况，决定向借款人一次或分次发放借款。 

本协议项下的最高额借款发放期间自 2021 年 05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05

月 30 日止。在上述约定的借款发放期间和最高借款限额内，双方不再逐笔签订

借款合同，具体发放的每笔借款的金额以相应的借款借据(转账凭证作为付款依

据)记载为准，借款人对此无异议。借款借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借

款人可提前偿还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 

第三条  本合同项下发放的借款，其到期日不得超过第二条约定的借款发放

期间的截止日。 

第四条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资金使用费为 6.00%/年。 

第五条  借款协议签订后，乙方根据甲方的借款申请金额在两个工作日内划

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第六条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第七条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结算资金占用费的基数为每年 360 天，从到款之

日起，按照实际划款金额和占用天数计收。 

第八条  甲方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可一次提前偿还全部借款，也可一次偿还

部分借款，提前一次全部偿还借款本金时，应结清资金使用费。乙方可根据自身

经营实际情况，提前 1 个月通知甲方偿还借款。 

第九条  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均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第十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并

经甲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定价依据 

根据双方平等、自愿协商，本次财务资助的定价原则：关联方向公司提供的

现金财务资助，借款年化利率 6%。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融

资成本、保持经营稳定，不存在损害海南海药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出售资产等安排。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此次向关联方借款，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有利于 

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保持经营稳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海南海药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合规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69,186.98万元，上述金额其中包括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民币68,5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3月3日、3月31日、

4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

资助的公告》。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 


